
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的武汉市青山区原政法委书记高玉奇， 近日被移送司法机关。 高玉奇的违纪违法行为中， 涉及挪用上千万
元公款购买信托产品。 记者调查发现， 近年来， 一些地方出现官员、 财务人员挪用财政资金等公款， 用于炒股、 放贷和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据不完全统计， 近两年来， 全国各地纪检、 审计系统查处的公款违规 “理财” 金额超过２０亿元。 实际上， 财政部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
期半年的财政资金安全检查工作。

多地现用公款炒股放贷乱象

业内专家介绍， 并非财政资
金等公款都不能理财。 只有各级
国库、 社保财政等基金主管部门
才能用公款投资理财， 实现保值
增值， 而且主要采取定期存款和
购买国债两种方式。 记者梳理发
现 ， 挪用财政资金等公款违规
“理财”， 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私
利， 大多采取三种操作渠道：

借助下属企业 “瞒天过海”。
一位财政系统内部人士介绍， 随
着国库集中支付与财政账户管理
日益完善， 直接从财政账户中转
出资金用于理财难度大。 除非借
助用于下属企业或机构的独立账
户， 转入财政资金后再 “瞒天过
海”， 由下属企业代办各类理财。

高玉奇能够顺利动用上千万
财政资金违规理财， 就是借助下
属二级单位武汉挚诚工程项目公
司账户支出资金。办案机关查明，
与投资机构签订购买理财产品协
议的是挚诚公司 ，２０２０万元投资
金额中，挚诚公司实际出资２２０万

元， 其余１８００万元则是由高玉奇
安排青山区城建局财务部门转入
挚诚公司账户的基建专项资金。

账户公款私存打 “时间差”。
江西省吉安市近期判决的一起挪
用公款案中， 一乡镇乡村建设管
理站工作人员谢某， 因全乡金融
机构仅一家邮政储蓄所， 且不能
开设对公账户， 将管理站收取的
土地出让金、 履约金保证金的公
款暂存个人账户保管， 再不定期
到县城将公款上缴至乡财政账户
中 。 利用收取与上缴公款时间
差， 谢某先后将在其个人账户中
保管的５８３万元公款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 获利２.５６万元， 被判刑
一年６个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
教授叶青介绍， 公款私存现象极
易带来公款挪用、 侵占， 形成小
金库等风险， 一直是各级财政清
理整治重点。 然而一些机构为谋
取私利， 或受基层金融条件所限
无法开设对公账户， 有意无意将

大额公款存入个人账户， 如此便
为利用公款违规理财提供可乘之
机。

会计出纳伪造凭证监守自
盗。 业内人士介绍， 一些基层部
门与企事业单位的财务人员， 利
用出纳会计 “一肩挑” 的财务管
理漏洞， 伪造相关财务凭证， 挪
用公款供个人炒股、 理财等现象
较为突出。 有的短期挪用后迅速
归还， 除非专项审计调查或出现
挪用资金亏损等情况， 否则很难
察觉。

安徽光电研究所是一家国有
事业单位。 研究所财务部原出纳
会计朱国华， 就因挪用公款９４７
万元被判刑。 办案人员查出， 朱
国华利用经常办理单位转账业务
便利， 采取偷盖法人章、 财务专
用章等方式， 先后９次挪用公款
用于炒股或帮银行完成揽储任
务 。 朱国华还伪造银行业务公
章， 每月制作一份虚假银行对账
单， 企图掩盖违法行为。

据记者调查发现， 在高玉奇
担任武汉市青山区城建局局长
时， 他的儿子在武汉一家银行做
客户经理。 父子俩共谋动用城建
局 “闲置” 的基建专项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 帮助儿子提升工作业
绩， 从中获得好处费近５０万元。

高玉奇挪用巨额公款 “理
财” 最终以亏损告终。 ２０１０年 ，
高玉奇动用基建资金２０２０万元购
买信托产品后， 因基金连续亏损
在２０１３年被强制平仓， 造成公款

损失近７００万元。
根据刑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

条文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 ， 挪用公款数额较
大、 进行营利活动的， 即构成挪
用公款罪。 挪用公款存入银行、
用于集资、 购买股票、 国债等，
属于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

近年来， 多地屡屡发生公款
违规 “理财” 现象。 全国纪检、
审计系统近两年来通报的审计报
告与案例中 ， 北京 、 广东 、 安

徽、 湖北等地均查出一些部门或
个人挪用财政资金等公款， 用于
购买理财产品、 炒股炒期货、 放
贷收取利息等违规 “理财 ” 行
为。 据不完全统计， 涉及资金总
额超过２０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公管学院常务
副院长许光建认为， 财政资金是
公共职能部门履行职能所需要的
资金， 挪用财政资金 “理财” 属
于财政资金滥用的违法违规行
为。

揭秘三大公款“理财”手段

父子共谋动用专项资金理财获利

叶青等业内人士表示， 近年
来， 各地财政资金沉淀闲置现象
突出 ， 给公款违规理财提供了
“资金池”。 本应用于公共领域的
各项公款， 被挪用于小团体或个
人理财获取收益， 因为投资风险
高， 出现亏损极为常见。

记者了解到， 无论公款理财
是否保值、收益多少、去向如何，
只要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公款
进行营利活动的， 均涉嫌违法犯
罪。 即便在单位内部走程序获得
批准， 违规使用公款尤其是财政
专项资金理财， 也属于违反财经
纪律， 相关人员也要被问责。

“挪用公款违规理财屡禁不
止，背后一定是财务内控不完善，
尤其是账户资金管理疏松所致。”
上述财政系统人士表示， 当前政
府性基金收入管理部门、 企事业
单位、 基层资金收支部门等专用

账户管理不规范的机构， 往往成
为公款挪用理财的高发区。

目前， 财政部已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为期半年的财政资金安全
检查工作， 检查内容包括账户管
理、 财政资金收付管理、 会计核
算等方面。 业内专家介绍， 此次
专项检查有可能发现一些违规理
财线索， 并督促各地相关部门采
取相应措施进行查处与补漏。

许光建说， 财政资金等公款
必须强化审计、 检查， 督促政府
财政部门、 单位财务部门遵守财
务规章制度。 还有专家建议， 治
理财政资金等公款违规 “理财”
乱象， 一方面需要强化问责与执
法， 对于涉嫌挪用公款人员坚决
移送司法机关， 大力开展警示教
育； 另一方面需要强化财政预算
约束与监控， 减少财政资金的闲
置。 据新华社

治理乱象还需强化预算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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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查处违规“理财”超２０亿元

交通拥堵警力不足， 授
协管员 “贴条权”？

昆明市民李光浩对协管员
“贴条” 此举颇为不满： “如果
个别交警连违章停车这样的事情
都交给协管员处理， 难逃懒政怠
政之嫌。”

事实上， 昆明并非全国首个
授予协管员 “贴条权” 的城市，
但这些城市推行该项举措时也曾
遭到质疑。 ２０１２年北京夏天暴雨
过后， 协管员给熄火 “趴窝” 车
辆贴条的事引发过质疑， 而在此
前一年， 还有北京车主为此将交
警部门告上法庭。

“昆明交警” 微信公众号此
次发布文章的最后一段话值得注
意也颇耐人寻味： “恳请媒体单
位给予支持和帮助， 向社会进行

正面的宣传和引导， 促进措施的
实施和推进。”

为何一些城市明知会有质
疑， 仍有坚持推行协管员贴条的
举措？ 记者调查发现， 迅速增长
的机动车保有量与警力不足的矛
盾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原因。

协管员不具执法权， 交
警回应属 “公民举报”？

昆明交警在元旦前公布的协
管员贴条举措还未正式实施， 就
已经引发了质疑。

昆明市人大代表、 云南凌云
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李春光认
为， 拍照属于调查取证， 对于违
章停车而言更是一项核心的执法
内容， 协管员采集图像等于变相
执法。 但众所周知， 协管员是没
有执法权的。

昆明市交警支队回应称， 协
管员贴违章停车告知单并不是罚
单， 也不是处罚， 只是对违法行
为记录； 协管员收集证据后将及
时报告交警， 经交警部门专业法
制人员核实后确定违法行为的，
发短信通知车主前往交警队调
查， 违法情况属实才会依法进行
处罚， 其性质和公民举报违法的
性质是一样的。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
中心主任、 教授姜明安也认为，
协管员的行为是辅助执法， 法理
上没有问题， 毕竟拍照还要经过
交警审核。

但郑州法律工作者郑荣敏指
出， 交通协管员的 “告知” 应该
只是一种说明、 解释义务， 而不
是一种行政权力， 不应带有强制
性； 但日常的执法实践中， 交通

协管员的贴条显然是行政处罚程
序之一的 “告知”， 具有一定行
政强制性。

“实体正义” 能否取代
“程序正义”？

业内人士认为， 协管员贴条
之争的背后 ， 实际是 “实体正
义 ” 和 “程序正义 ” 之间的矛
盾。

郑州大学法律硕士康志军指
出， 在行政诉讼中， 对行政行为
合法性审查的时候， 不但要审查
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
实依据， 更要审查行政主体的权
限依据和程序依据， 任何越权行
政、 不按程序行政的行为， 同样
会被法院确认为违法行为而予以
撤销。

他说， 受传统的计划经济影

响， 我国的行政执法部门多， 乱
执法、 越权执法现象本就严重，
加之一些行政部门以人员紧张或
降低执法成本为由， 聘请、 雇用
人员协助执法， 这些协助执法人
员往往直接参与执法行为， 往往
使得执法更加混乱。

“我们不能为了实体正义而
忽略程序正义， 仅看结果而不顾
程序的执法， 同样与依法行政相
背离。” 他说。

记者了解到， 截至目前， 昆
明协管员并未如期上街 “贴条”。
对此昆明市交警支队法制处副处
长赵文东说， 昆明交警将谨慎推
行该项举措 ， 挑选的是表现优
异、 素质高、 有经验的协管员，
并经考试培训和发放上岗证后才
能上街 “贴条”。

据新华社

是“变相执法”还是“公民举报”？
交通协管员被授“贴条权”再引争议

今年起， 昆明交通协管员开始对机动车违法停车粘贴告知单。 此消息一经当地交管部门发布， 即引起争议。 事
实上， 这一做法是否合法多年来在全国范围内都饱受争议。 快速增长的机动车与警力不足的现实矛盾能否构成充分
理由？ 不具执法权的协管员贴条， 是否属于 “公民举报”？ “实体正义” 是否可以取代 “程序正义”？


